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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代表委任表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4月 26日之通函（「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

告」）以及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代表委任表格之中英文版本出現無意之文書錯誤。英文版代表

委任表格第10項決議案應為「To extend the general mandate granted under resolution

No. 8 by ad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to be bought-back pursuant to the general

mandate granted under resolution No. 9」而非「To extend the general mandate granted

under resolution No. 7 by ad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to be bought-back pursuant to

the general mandate granted under resolution No. 8」；中文版代表委任表格第10項決議
案應為「根據第 8號決議案所授出的一般授權，加入將予購回股份總數以擴大根據
第9號決議案所授出的一般授權」而非「根據第7號決議案所授出的一般授權，加入
將予購回股份總數以擴大根據第8號決議案所授出的一般授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代表委任表格之其他內容均為正確及維持不變。本公告之
澄清內容並不影響通函及通告所載資料。

已經寄發以供股東週年大會使用之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維持有效。

承董事會命
依波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薛由釗

香港，2018年5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薛由釗先生及熊威先生
非執行董事： 樓柳青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雷偉銘先生、杜振基先生及陳麗華女士


